附件2

关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为培育和发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为，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民增收，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北京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及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形成《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一）前期调研阶段
区经管站深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调研，全面梳理区域内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现状，重点关注交易流程、审核机制、风险防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广泛收集各镇意见建议，为办法起草奠定实践基础。
（2） 文件起草阶段
      在调研基础上，参考北京市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结合门头沟区实际，明确办法的总体框架与核心内容，起草形成《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初稿，涵盖总则、职责分工与审核机制、交易品种与交易程序、法律责任与纠纷处理、附则等关键章节，确保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且贴合区域实际需求。
（3） 内部审核与修改阶段
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各镇开展内部审核，对初稿的合理性、可操作性进行论证，针对审核中提出的“分级审核标准细化”、“简易交易程序适用范围明确”、“部门职责衔接优化”等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第一轮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与完善阶段
通过书面征求、座谈会等形式，向各相关单位、各镇征求意见，并与区司法局等开展专题座谈，深入研讨，将收集到反馈意见进行梳理分析，对办法内容进一步调整优化，形成第二轮征求意见稿，确保全面吸纳各方合理建议，具备落地执行条件。
三、主要内容
《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共五章19条，核心内容如下：
总则（第一条至第四条）：明确办法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农村产权及流转交易定义，确立“应进必进、公开公正、诚实守信、依法合规、市场化运作”的交易原则。
职责分工与审核机制（第五条至第九条）：界定区农业农村局、区经管站、区规自分局、区文旅局等区级行业部门以及各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职责，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总体遵循。
[bookmark: _GoBack]规定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项目须按要求纳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公开交易，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四议一审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建立镇、区分级审核机制 —— 镇级负责对项目真实性、可行性等进行实质性审核，区级针对农用地100亩及以上、房屋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及以上或场院占地面积达到10亩及以上或其他交易标的额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开展审核，同时细化区级各部门在项目指导、土地权属核查等方面的职责，确保审核流程规范高效。
交易品种与交易程序（第十条至第十四条）：明确五大类交易品种，包括涉农土地使用权流转、涉农林权、农村集体股权、涉农实物资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组织或个人持有的与农村产权相关、可以流转交易的品种；区分常规交易程序与简易交易程序，常规程序需经民主公示、分级审核、机构交易等全流程，简易程序适用于公益性、临时占地、续租、1年内流转、区、镇重大项目等特定情形（需严格审核认定）；同时规定国家及市级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流转给特定主体（如政府部门、部队、本镇集体经济组织、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资企业）的项目，经相应审核后可免于进入交易市场公开交易，兼顾交易规范性与灵活性。
法律责任与纠纷处理（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明确责任追究机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拆交易标的、提供虚假资料等违规行为，以及镇和相关部门审核失职行为，规定责令改正、处分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等不同层级的处理措施；同时明确交易纠纷解决途径，包括向交易机构或相关部门申请调解、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附则部分（第十八条至第十九条）：明确办法由区经管站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限3年，同时废止《门头沟区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门经管文〔2021〕2 号），确保政策衔接统一。
2

